
3. 末日审判的标准及审判方式  34-45
25:34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：“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
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；」

“右边”是指尊贵和有福的一边（王上二19；诗四十五9）。
“饿了、渴了、作客旅”和“赤身露体、病了、在监里”
“給吃、給喝、留住”和“給衣穿、照顾、探监”（35-36）
25:37 义人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给你吃，渴了，给
你喝？”
“义人”并不是没有犯罪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国度的审判中被判为“义”的人
，（是因信称义的）

40. 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
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”



这段话若不放在上下文中、不在章与章的主旨中来读，很有可能会得出错误
的结论：一个人是否永远得救, 是根据他有否对一切有需要的人做善事。保
罗的教导是说,一个人称义是靠对基督的信心,而不是靠“做好事”, 那么凡根
据保罗的教导来理解福音的人,读了这段岂不会不知所措了吗?马太(或耶
稣?)难道反对保罗? 
诚然不是，从这些“小事”和做在“小子”身上的态度和行为，表明了人对主耶
稣的态度（主看人不像人看人）主视他们为“义人”。
在国度的审判中，判断是否是「义人」的依据是人对待主耶稣的态度。这态度
就是国度审判的依据；根本上是与耶稣的关系问题； 
41-45节 与义人完全相反《略》

4.审判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

46.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；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
审判过后，事物的光景是不变和无止境的。失丧之人的悲惨，得救之人的蒙
福，这两样都是永远的。永远刑法的悲惨，身体永远的痛苦，自责良心永远
的煎熬，除了与恶人、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永远在一起之外就无别人；
让我们扪心自问，在最后那日，我们是在基督的哪一边？不对这个问题做出
满意回答绝不休息的人是有福的！



第二十二课 被膏及最后的晚餐 26:1-35
这一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已不见耶稣的教训, 除了几句关键的话之外, 祂
基本保持缄默；

耶稣教训人的时刻, 或者说回应耶稣呼召的时刻成过去。“一切”
（26:1）二字是为了强调耶稣教训的终了。余下的，只有祂到世上最后

要做的事了。即：耶稣在此重提祂先前所作的关于自己受难（16:21,17: 
22~23,20:18~19), 是为了说明即将发生的事是所预定的 （26:2）；
之前我們看到大先知的祂，現在將看到作爲大祭司的祂；

在此將看到：“女人的後裔傷了蛇的頭”的應騐；

              舊約所有祭物長久以來以指向的那偉大祭物；

            “那洗净我們一切罪”的血怎樣流出，那“除去世人罪孽”的羔羊如何
被殺；



这最后三章中贯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重点：

其一是耶稣的毅然从命, 这“命”是为应验旧约经文而“必须”发生的事；

其二是那些极欲除掉耶稣的人(主要是犹太宗教领袖, 犹太群众，尤以卖
主的犹大为最 )久经密谋,因而无法推卸罪行；

这样,神的救世计划和人的悖逆罪行便交织成了一出气势磅礡的伟大戏
剧,讓我們帶著特別的敬畏和關注來讀這幾章經文；

受难前的准备 （26:1 － 46）
26:3-4由大祭司主持,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参加的会议,至少是公会下设
的一个委员会召开的半官方性质的会议了,因为这后两种人是构成公会
的主要成员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参加这个会议，可能因为耶路撒冷是
祭司和贵族集团的天下；

要用“诡计” 若没有人的「诡计」，有关逾越节羊羔的预表仍不能应验在主
身上。人的「诡计」终究仍为神所用，成就祂的计划；



26:5. 惧怕民间生乱, 是因为21:8－11、15－16 记载民众曾夹道欢迎耶稣；

犹太宗教领袖策划捉拿耶稣的时间不能待到节日宴席之后,因为耶稣很可能悄然离开耶
路撒冷,可又难以在宴席前动手,因为民众已到达耶路撒冷,数天聆听耶稣“煽动”的教训；

现正揭示了犹太宗教领袖的两难之境:捉拿耶稣非当节的日子不可,可又必须不惹麻烦,因
此只能施以诡计(4 节)；
此时此刻恰有犹大出来卖主请赏,使宗教领袖的难题迎刃而解（14-16）；
在伯大尼受香膏 6－13：
马太在写犹大为宗教领袖们解围一事之前,先插叙了一段动人的故事, 以压倒弥漫于第 
3－6 和第 14－16 节阴谋敌对的气氛 （彼此映衬,相得益彰 ）这个浇香膏的故事毫不隐晦
地指出,耶稣负有弥赛亚的使命(“弥赛亚”原义即“受膏者”),也道明耶稣已准 备为完成这
一使命而去赴难受死。祭司和犹大之流设计谋害耶稣,祂却大义凛然地面对弥赛亚的苦难
；

7. 所谓极贵的香膏,马可和约翰均记为“真哪哒”,一种由印度进口的甘松香油,价极昂贵,专
用来为死者膏身。这一事实是耶稣说出第12 节的话的基础,“是为我安葬作的” （也许这位
妇人并未如此理解）,她这样做是来表示她诚恳地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；



8－9. 对这一举动表示不满的,据马可记载,“有几个人”，  据约翰记载, 只
是犹大一人， 而马太则说是众门徒；

马太这样记, 显然是想藉此告诫读者,即使最虔诚的基督徒也难免受世俗
价值观的左右, 而将奉献给基督这样的“美事”视为“枉费”。他们惦念穷
人之心固然可嘉,但本末倒置却是不可取的；

10~11. 耶稣的回答确立了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孰轻孰重的原则。 这是一
件“美”事， 因为那时耶稣依然在世, 这一行动正把握了这珍贵时刻；

12. 按葬俗的规矩,是在人死后入殓之前才用香膏膏身,而绝不是活着就
膏身以为安葬之用(见可16: 1;路23: 56，24: 1; 约19:39-40） 
耶稣对该妇人的佳行所作的解释,就在暗示祂将被视作罪犯处死,故不会
为祂行葬礼,当然也就说不上为祂膏身了。 马太也遵照这个逻辑,在记述
耶稣安葬时没有提及为耶稣膏身的事；



13. 济贫的善行或会很快被人遗忘,但这爱主的“枉费”却要永远纪念。

这里，主耶稣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預言“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
音，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，作个纪念。”
在这一件小事中看到，我们的主是完全知晓将要发生的事，祂是多轻易就
赐人尊容。祂对这个女人的预言每天都在我们眼前得应验；

无论在何处，人读到《马太福音》她做的这件事就为人知晓；

许多君王、皇帝和元帅的事迹和头衔，仿佛是写在沙土上，已经被人遗忘。
国会中雄辩之人的演讲、勇士的功绩、诗人和画家的作品、都无法永世长存
；

但这位软弱的妇人为基督做的这一小事，要写在永远纪念的册子上，并用
150种不同语言记录下来，全世界都知晓。人的称赞持续不过几日之久，而
基督的称赞是存到永远的；

得永远尊荣的方法就是尊荣基督！



犹大买主 26:14-16
此处是第 5 节的继续,述说祭司长的难题是如何解决的；

加略人犹大之名只在十10:4 的十二使徒名单中提过一次,而从现在起,他则要
成为耶稣受难事件中的主要角色(26:14－16、21－25、47－50,27: 3－10 诸节
皆以他为叙述的中心)。由此见犹大的参与纯属自觉自愿；

加略人犹大享有人能拥有的宗教方面的最大特权，他是一位被拣选的使徒，基
督的同伴；

他是主所行神迹的目击证人，祂讲道的听众，他见过亚伯拉罕和摩西从未见过
的，听过大卫和以赛亚从未听过的；

他与十一位使徒一道生活，他是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同工；

和其他使徒一样，他看起来相信基督，为基督的缘故放弃一切，和他们一样被
奉派出去传道和行神迹；

那十一个使徒，几乎没有一人曾怀疑他假冒伪善然。当主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一个
人要卖我了，”却没有人说是犹大吗？



从犹大此人认识到：一个人可能享有极大的特权，发出伟大的信仰告白，

他的心却可能始终在上帝面前不正；

犹大和罗德的妻子一样，是上帝用来向全教会发出警告的；

让我们经常思想这些事，想的时候说：“上帝要求祢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

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”（诗139:23）
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下定决心，绝不满足于任何非纯正、彻底和内心归正
的事情；

16. “从那时候”的公式与用于四 17 和十六 21 的公式一样, 标志一个新阶段
的开始 :大局已定,它表示船缆已经解下, 船已顺流而行,只等寻找机会了；

一方面耶稣平静坦荡地期待,另一方面犹太宗教领袖却鬼祟狡诈地预谋。

一方面忠贞信女对耶稣奉上爱礼,为祂的死作准备,另一方面犹大却横心背

叛,伺机行动......；
马太福音26: 1~ 16 确为耶稣受难的故事和主题奏出了壮烈的序曲；

 



最后的晚餐 (26: 17－30) 
不管犹太宗教领袖们如何密谋暗算(3－5、14－16 节),形势却一直在耶
稣的掌握之中；
祭司们的计谋未定,耶稣已预先知道(2 节), 犹大参与的角色也早在祂
的明察之下(21~25 节)。现在他就要开始这事件的进程,下面几章中的
受难故事将会一气呵成,直达被钉十字架的顶峰；
我们不应忘记,整个事件是在逾越节的环境下展开的,是以耶稣的“逾越
节”筵席为发端,并赋予这熟习的礼仪崭新的意义；
17. 按正规，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刻应在尼散月十五日开始的傍晚
根据出12：14-20，利23:4-8；民28:16-25；申 16:1-8 逾越节的流程：
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，為一年之首。(此月的迦南名为亚笔月，巴比伦
名叫尼散月)“本月初十，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”要留到
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………, 当夜要
吃羊羔的肉；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吃”



虽然从17-19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为逾越节的宴席做准备，但结论是：他
们没有吃上节期规定的“逾越节晚餐”乃是在前一晚，称之为“最后的晚餐”
；

约翰福音的记载（尤其是约13: 1，18: 28，19: 14），耶稣最后的晚餐明显地
是设在尼散月十四日开始的夜晚（13日日落为14日开始即正规逾越节晚
餐的前一天）；

留心的话应该注意到：耶稣的筵席只字未提羊羔肉？羊羔肉是逾越节宴
上必备的主菜；

根据规定，宰杀仪式又不能早于十四日进行。而是在第十四日傍晚时殺逾
越节羔羊，晚上吃逾越节筵席。这就是为什么逾越节筵席是有的,但是没
有羊羔。；

四福音同证：这晚餐之后，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、被抓、被审、被钉十字架
至死，14日（申初）正是逾越节羔羊当被宰杀的时辰，主自己成为代罪羔羊
，为活祭献上；



21-25. 晚宴当中，当耶稣预言祂的受难时, 第一次明确指出背叛祂的是
你们中间的一个，（21）但并未公开指出那人是谁。门徒听了这话就甚忧
愁,战栗得甚至失去了自信 。一个一个地问祂说，主，是我吗？

23. 主在这里的回答 应该比21节更明显了吧，可门徒们仍不得要领 。否
则犹大必定被立即逐出宴席 ；
25. 福音书中只有马太记载了耶稣和犹大的这段直接问答。鉴于直到第 
23 节众门徒尚不清楚所指的是谁, 故可以设想, 这段对话是私下进行
的。犹大必是独自到耶稣跟前, 假惺惺故作不解地问了同样的问题；

值得注意的是, 犹大在本节和第 49 节对耶稣的称谓一反门徒惯用的“主
啊”而用 了拉比(即先生),  所以他的问题同其它门徒的问题相比显得虚
伪做作；

耶稣只须轻轻回他一句“你说的是”,便使他原形毕露了。在26:64 和27:11 
里, 耶稣均以同样的形式作了回答,它表示一种认定(不是回避); 



圣餐礼的设立 26-29
26. 耶稣的逾越节筵席虽抢先举行,但进餐的程序却与正常的一样(唯缺羊羔
肉) 耶稣所讲的祝谢辞也必是遵循传统的规矩进行的。耶稣拿起饼来,祝福,
当然是向神祝谢,”
马太在记述时显然是略去了这些当时人尽皆知的词句,只记录了耶稣另加的
一番话，这些话后来则取代了旧词而成为基督徒新约圣餐仪式的基础；

逾越节的旧仪和祝辞, 从饼到杯都与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的往事有关;
现在耶稣的新解, 指的是更伟大的新的拯救 ；
三位福音书作者以及保罗都记载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
（太26:26；可14:22；林前11:24）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
的。”（林前11:24）论到杯，马太和马可这样记载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
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”（太26:28；可14:24）然而保罗和路加这样说：“这杯是用
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（林前11:25，路22:20）



主的圣餐——以饼和酒为记号赏赐我们灵粮：基督在这宴席中见证自己是赐
生命的粮，且我们的灵魂吃这粮而获得真实和极为有福的永生（约6:51）。吃
喝祂意味与祂联合，与基督联合是圣餐带来的特别福分

这奥秘是人与生俱来无法测透的事，神借着可见的记号，俯就我们极为有限
的理解力，给我们看这奥秘的样式。

继而也引入一个与祂同死的概念, 这个概念在约翰福音6: 48~ 58 阐明得更为
有力。如果说逾越节的筵席标志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, 那么这里的“吃”和
“喝”就代表耶稣亲身作为逾越节的祭物, 从而使与祂同席的人得享神的福
气。所以圣餐的设立是为不断纪念基督以死献祭；

27-29.立约的血(回应 出二十四 8 的话)使人想到,历史上神与其子民的关系
以祭牲之血为罪的赦免的预表,而今这用主基督宝血立定的新约是赦罪的实
质；

耶稣祝饼和祝酒的话均集中在死上面,然而超越死亡的就是生命, 是在我父
的国里。 



从今以后的原词语是马太十分看重的(见二十三 39 )，它“用来表示‘现在’
和‘那日’在时间上的 分界”。下一次团聚“坐席”时,将要共饮弥赛亚筵席上
的新酒(见八 11) ；
相对于旧约信徒所要守的各种圣礼，新约的信徒主要守的圣礼仅是圣餐
和洗礼；

圣餐是主特别赐给祂的教会一份临别赠礼；

愿我们真实明白圣餐的意义，宝贵和珍惜在地上的每一次圣餐礼；

30. 他们唱了诗,这诗必是赞美诗篇的后几篇, 即诗篇第一一五 至一一八
篇,是逾越节筵席结束时必唱的诗歌； 



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 26:31-35
去橄榄山途中的简短谈话,充分表现了耶稣对祂精选的一小群门徒的
切切关心；

耶稣在临危之时仍时刻想到, 即将来到的考验, 对祂的门徒来说会是
太过严峻。所以便尽量利用时间不厌其烦地告诫、解释, 预备他们的
心志；

这样, 即使起初他们仍茫然不解,但事后回顾所经所历,必能领悟所得
的指教；

彼得凡事总是充任领头的角色, 忠心事主,当仁不让, 虽然跌跤在先, 
爬起来也快；



31. 跌倒如直译可作“被绊倒”,在5: 29~30,11: 6, 13: 21、 57,15:12， 
18:6-
9, 24:10 都用过这个动词。为我的缘故是说，耶稣所受的苦难会“使门

徒跌倒”, 他们的动摇不是因为贪生怕死,而更是因为对耶稣受苦的根由
领悟不了 而导致的失去信心；

32. 这又是一句对复活的预言(参16: 21 受死和复活), 也是第一次提出
受难之后将和门徒重见；

在28: 7、10,这句话还要重提到 。28:16~20 离散的羊群重新聚集在加
利利,这话应验了。 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的时候, 耶稣的身体
已不是一具死尸,待他们到加利利,他们将要看到死而复活的主已经在
那里等着他们了!；



33~35. 关于认不认耶稣的思想,请看10:32~33 「凡在人面前認我的，
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
父面前也必不認他。」

 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,对于跟从祂的门徒来说, 面前摆着两条选择:
守己而不认主, 或舍己而认主(16: 24)；
彼得(并其它门徒,35b 节)尚未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, 以为
只是一个简单的大是大非的问题；

但是耶稣更清楚祂的门徒将要承受的内外压力, 祂第 31 节的话便是
根据这点而说的； 


